
附錄 IV-c 

香港浸會大學 

綜合醫療計劃 

闡釋受保及不受保障項目 

補牙 

• 只包括由於蛀牙或功能不良（包括酸蝕、磨損和刷蝕）而需要的補牙服務。 

• 以上補牙服務：門牙用瓷粉（白色），大牙用銀粉（銀色）。 

• 不包括因美容原因而需要的補牙服務。 

 

脫牙 

• 不包括手術性割除智慧齒的治療。 

• 不包括因矯齒或美容原因而需要的脫牙服務。 

• 任何需要由專科牙醫處理之複雜脫牙手術，及需要使用鎮靜劑、進行麻醉或住院之脫牙，

有關收費將高於特別牙科護理中列出的參考價目。 

 

牙根管治療 

• 任何牙根管再治療服務，切斷、切除牙髓的手術或由專科牙醫提供的智慧齒牙根管治療，

收取的費用將高於特別牙科護理中列出的參考價目。 

• 任何牙醫不建議的牙根管治療恕不提供。 

 

專科牙醫或牙科專家的治療 

• 大學為成員提供之牙科護理，所有治療將由 DSC的普通科牙醫提供，而洗牙及除牙垢服務

則由 DSC的普通科牙醫或牙齒衛生員提供。 

• 由專科牙醫提供的特別牙科護理，DSC 不會提供折扣優惠，惟成員仍可向大學申請索償，

償款不高於特別牙科護理下參考價目表所列收費的 50%，或實際牙醫收費的 50%，以較低

者為準，而每年每位成員之最高賠償額為 $3,800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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